附 件 1

核能行业自律公约
（试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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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则
第一条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，为促进核能行业规范、健康、持续且高质量的发展，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，根据民政部、中央社会工作部、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印发的《关于贯彻落实行业协会反垄断指南的通知》，特制定本公约。
第二条 强化核能行业自律意识，秉持“依法合规、诚实守信、公平公正、团结协作”的自律原则。
第三条 中国核能行业协会（以下简称“协会”）倡议，核能行业所有会员单位及非会员单位积极、自愿加入并遵守本公约。
第二章 自律条款
第四条 本公约包含以下自律条款：
（一）守法合规：自觉遵守国家和地方相关法律法规，执行核能行业有关产业政策，坚持依法经营，恪守职业道德，履行行业自律义务，不实施侵害他人权益的行为。
（二）安全生产：切实加强核安全文化建设，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，坚持安全为先、质量为重，确保不发生重大安全质量事故。
（三）工程建设：规范参与招投标活动，优化工程建设流程，合理控制工程造价与工期，不偷工减料，确保工程质量，坚持文明施工。
（四）节能环保：自觉遵守国家有关节约资源、保护环境的法律法规，严格执行国家排放标准，降低能耗。不浪费能源，不违法排放污染物。
（五）公平交易：规范自身的市场竞争行为，自觉维护公平竞争秩序，建立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，团结协作，反对行业垄断，反对不正当竞争。
（六）诚实守信：加强信用体系建设，履行企业社会责任。加强内部诚信管理，自觉开展企业员工诚信文化教育活动，培育诚信理念，规范从业行为。不进行虚假信息传播和宣传。
（七）职工权益：自觉建立现代企业制度，以人为本，有效保障职工薪酬福利待遇，保护职工合法权益。通过保障职工权益、激发职工活力，夯实企业发展基础，共同推动核能行业积极、安全、有序且高质量的发展。
第三章 公约的执行监督
第五条 协会负责公约的制定、修订、执行与监督，定期通报成员单位的履约情况，并接受社会监督。
第六条 若公约成员单位违反本公约，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向协会反映。经调查核实后，需向全体会员单位公布，必要时向全社会公布。
第四章 附则
第七条 公约成员单位若退出本公约，需以书面形式通知协会。 协会定期公布加入和退出本公约的单位名单。
第八条 本公约由协会向社会公布并负责解释，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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